
附表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力項目

及對應之點數 

(109學年度(含)起入學學生適用) 

種類 點數 

參加勞動部全國技能競賽(含分區) 2點 

參加勞動部全國技能競賽(含分區) 獲獎(含入圍) 4點 

參加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教育部、經濟部等)獲獎 4點 

參加縣市政府級競賽獲獎 1點 

勞動部技能檢定乙級證照 4點 

勞動部技能檢定丙級證照 2點 

完成修讀輔系或雙主修 4點 

修讀師資培育中等教育學程、幼教學程 4點 

完成預修研究所課程(至少 2門) 1點 

獲科技部補助大專生研究計畫(或政府部門相關計畫) 4點 

完成跨領域學分學程 2點 

參加校內實習課程附有學習成果報告，滿 72 小時(含)以上 1點 

參加簽訂產學合作單位之校外實習，滿 320 小時(含)以上 2點 

參加簽訂產學合作單位之校外實習，滿 720 小時(含)以上 4點 

於具審查機制之研討會論文 2點 

於具審查機制之期刊論文發表 4點 

 


